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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新上市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公司重新上市前已

发行的部分股份。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为公司监事张兴国、王兆燚、李雁和原高级管理人员李友谊间接持有的股份。

该部分股份为公司监事、原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自公司股票重新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不减持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的股份。

公司监事张兴国、王兆燚和原高级管理人员李友谊于2021年5月17日签署三年任职承诺，自承诺签

署之日起三年内继续在公司任职， 承诺起止时间为2021年5月17日至2024年5月16日。 由于李友谊于

2022年5月22日从公司离职， 违反了上述任职年限承诺， 同时违反了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2年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规

定。

经公司与监事张兴国、王兆燚、李雁和原高级管理人员李友谊沟通，承诺人自愿根据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三年任职承诺，持股限售承诺期限由2022年11月17日延至2024年5月16日。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623,790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0.0800%。

4、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时间为2024年5月20日（星期一）。

一、已发行股份概况

（一）重新上市前已发行股份

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绿生态” 、“公司” 或“本 公司” ）于2021年8月20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下发的《关于同意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重新上市的决定》（深证上 [2021]822号），同意汇绿生态股票在深交所重新上市交易。 公司于2021年

11月17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重新上市交易，重新上市时公司总股本数为700,000,000股。其中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为286,258,86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413,741,140股。

（二）非公开发行后股本变动情况

公司于2022年6月20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核

准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248号）。 本公司由主承

销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 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股票

75,446,428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已于2022年9月2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后，公司的股份总数由700,000,000股变更为775,446,428股。

（三）股权激励授予后股本变动情况

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及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限制性股票授予人数（激励对象）66人，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422.50万股，授予

价格为每股3.76元，授予日为2023年2月10日，授予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2023年5月5日。 公司的股份

总数由775,446,428股变更为779,671,428股。

2023年12月，公司回购注销因离职而不符合激励条件的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100,000股，回购价格为3.70元/股。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779,671,428股减少

至779,571,428股。

截至本次申请解除限售前，公司的股份总数为779,571,428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362,666,

488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416,904,940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份间接持有人承诺情况

（一）在《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新上市报告书》中公司监事张兴国、王兆燚、李雁和原

高级管理人员李友谊承诺如下：

（1）自公司股票重新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人不转让、不减持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间接持有

的公司重新上市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期间，将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

动情况，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公

司股份。 若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届满前离职的，本人承诺在原任职期内和原

任职期满后六个月内，仍遵守上述规定。

（3）本人拟减持公司股份，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

公司股份总数的1%。 采取大宗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4）本人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的，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得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5%，转

让价格范围下限比照大宗交易的规定执行（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另有规定的

除外）。

（5）如本人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后所持公司股份比例低于5%的，本人承诺并促使受让方承

诺在减持后6个月内继续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关于大股东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

股份时应履行的披露义务及减持数量等相关规定。

（6）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7）如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届时对于本人锁定股份及/或减持事项有更严格规定或要求，

本人将按照相关规定或要求执行。

（8）若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减持公司股份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监事张兴国、王兆燚、李雁和原高级管理人员李友谊严格按照上述承诺要求履

行持股及减持意向的承诺义务。 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形。

（二）在《承诺函》中公司监事张兴国、王兆燚原高级管理人员李友谊承诺如下：

2021年5月17日，公司及主要子公司汇绿园林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时任高级管理人员10人签署了《承

诺函》，承诺自承诺签署之日起，三年在公司任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监事张兴国、李雁、王兆燚承诺正常履行中；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形。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份间接持有人李友谊已于2022年5月22日从汇绿生态离职，违反了其于

2021年5月17日作出的任职年限承诺。 李友谊的行为违反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

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规定。

2022年7月4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对李友谊下发《关于对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时任财务总监李友谊的监管函》（公司部监管函[2022]第155号）（以下简称“《监管函》” ），

并提醒汇绿生态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及相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杜绝此类事件发生。

原高级管理人员李友谊，虽然违反了任职年限承诺，但任职年限承诺中未涉及若违反承诺将导致不

允许解除限售的相关规定。 因此，李友谊违反任职年限承诺不影响本次限售股解除限售。

（三）在《承诺函》中公司监事张兴国、王兆燚和原高级管理人员李友谊承诺如下：

2020年12月，公司及主要子公司汇绿园林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时任高级管理人员10人签署了《承诺

函》，承诺严格执行《竞业限制协议》条款，承诺任职期间及离职后两年内，不得自营或为他人经营与汇

绿生态有竞争关系业务。

根据《承诺函》承诺及《竞业限制协议》，承诺人需严格遵守《竞业限制协议》，如违反协议约定的

竞业限制义务，公司有权追究法律责任。同时，承诺人应向汇绿生态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为承诺人从公司

离职前12个月工资收入），返还已收到的竞业限制补偿金，并按照约定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如给公司

造成经济损失的，还应赔偿损失。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监事张兴国、王兆燚、李雁和原高级管理人员李友谊严格按照上述承诺要求履

行《承诺函》承诺及《竞业限制协议》，未出现违反承诺和竞业限制协议的情形。

综上，监事张兴国、王兆燚、李雁严格按照上述承诺要求履行其所承诺的事项及竞业限制协议。 原高

级管理人员李友谊，除违反了任职年限相关承诺外，其他承诺及竞业限制协议均严格履行。 李友谊虽然

违反了任职年限承诺，但任职年限承诺中未涉及若违反承诺将导致不允许解除限售的相关规定。 因此，

李友谊违反任职年限承诺不存在导致股份不能解除限售的限制。

2、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份直接持有人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份间接持有人分别为公司股东宁波晟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和

宁波汇贤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公司监事张兴国、王兆燚、李雁和原高级管理人员李友谊

通过公司股东宁波晟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宁波汇贤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进行股份解除

限售。

公司股东宁波晟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宁波汇贤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在《汇绿生态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新上市报告书》中承诺如下：

（1）本人/单位将根据自身需要，选择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及协议转让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

进行减持；承诺自汇绿生态重新上市交易起十二个月内，减持数量不超过本人/单位所持有的汇绿生态

股份在退市期间发行的新增股份总数的50%。

（2）本人/单位在任意连续90日内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汇

绿生态股份总数的1%。 本人/单位在任意连续90日内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减持股份的总数不

得超过汇绿生态股份总数的2%。

（3）本人/单位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的，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得低于汇绿生态股份总数

的5%，转让价格范围下限比照大宗交易的规定执行（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另

有规定的除外）。

（4）如本人/单位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后所持公司股份比例低于5%的，本人/单位承诺并促

使受让方承诺在减持后6个月内继续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关于大股东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

价交易减持股份时应履行的披露义务及减持数量等相关规定。

（5）如本人/单位在减持所持汇绿生态股份时，有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

证券交易所规则对股份减持相关事项另有规定的，本人/单位将严格遵守该等规定。

（6）若本人/单位未履行上述承诺，减持汇绿生态股份所得收益归汇绿生态所有。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东宁波晟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宁波汇贤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严格按照上述承诺要求履行持股及减持意向的承诺义务。

3、其他说明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公司亦不存在对本次申请解除限

售的股东进行违规担保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5月16日（星期四）。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623,79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804%。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数量2名，分别为“宁波晟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汇贤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公司监事会主席张兴国、监事王兆燚、监事李雁以及离任高管李友谊通过

前述股东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间接持有人持股情况

姓名 职务 股东名称

间接持有股份数量

（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

量（股）

备注

张兴国 监事会主席

宁波晟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91,970 191,970

李友谊 原高级管理人员

宁波晟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91,970 191,970

2021年12月卸任公司

财务总监， 调汇绿园

林任职，2022年5月离

职。

李雁 监事

宁波汇贤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59,900 159,900

王兆燚 监事

宁波汇贤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79,950 79,950

合计 623,790 623,790

（二）本次解除限售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数量

(股）

本次解除限售的数

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占

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

的比例

本次解除限售股

份占总股本比例

备注

宁波晟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383,940 383,940 0.1060% 0.0493%

宁波汇贤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39,850 239,850 0.0662% 0.0308%

合计 623,790 0.1721% 0.0800%

5、上述股东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后，股份间接持有人张兴国、王兆燚、李雁和李友谊将继续按

照股份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承诺和《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规定进行股份减持自律管理，公司也将持

续关注相关股东减持情况，督促相关股东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做出的相关

承诺，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董事会承诺将监督间接持有股份的股东在出售股份时严格遵守限

售承诺，并在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四、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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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5月15日（星期三）14:30

4、现场会议地点：公司总部会议室（浙江省新昌县七星街道新昌大道西路418号）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胡柏藩先生

6、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5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4年5月1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出席的情况：参加本次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计11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1,860,786,72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1317%。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10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73,007,9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690%。

2、现场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2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589,507,36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2195%。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71,279,358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9122%。

现场会议由董事长胡柏藩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浙江天

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提案：

1、审议通过《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860,310,5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44%；反对309,

77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7%；弃权166,4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

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72,531,7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56%；反对309,7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5%；弃权166,428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9%。

2、审议通过《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860,310,5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44%；反对309,

77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7%；弃权166,4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

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72,531,7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56%；反对309,7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5%；弃权166,428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9%。

3、审议通过《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860,310,5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44%；反对290,

93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6%；弃权185,26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

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72,531,7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56%；

反对290,93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66%；弃权185,26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78%。

4、审议通过《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860,309,62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44%；反对310,

66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7%；弃权166,4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

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72,530,85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52%；

反对310,6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38%；弃权166,4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10%。

5、审议通过《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1,860,604,86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2%；反对163,

96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8%；弃权1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

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72,826,09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4%；

反对163,9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00%；弃权1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6%。

6、审议通过《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838,370,694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53%； 反对22,

399,32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38%；弃权16,70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50,591,9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7892%；

反对22,399,32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2047%；弃权16,70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1%。

7、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60,683,55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5%；反对86,46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弃权1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72,904,78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22%；

反对86,46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7%；弃权1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1%。

8、审议通过《关于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关联股东新和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胡柏藩、胡柏剡、石观群、王学闻、王正江、周贵阳共计持有股份

1,587,731,369股，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272,872,3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30%；反对166,28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9%；弃权1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72,824,9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0%；

反对166,2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09%；弃权1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1%。

9、审议通过《关于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60,683,55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5%；反对86,46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弃权1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72,904,78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22%；

反对86,46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7%；弃权1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1%。

10、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关联股东新和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胡柏藩、胡柏剡、石观群、王学闻、王正江、周贵阳、张丽英共计

持有股份1,587,778,769股，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272,755,06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73%；反对86,46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7%；弃权166,4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72,755,0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3%；

反对86,46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7%；弃权166,4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10%。

11、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60,683,55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5%；反对86,46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弃权1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72,904,78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22%；

反对86,46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7%；弃权1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1%。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90,544,00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251%； 反对70,

226,01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740%；弃权1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02,765,23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2708%；

反对70,226,01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7231%；弃权1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1%。

1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90,464,18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208%； 反对70,

305,8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783%；弃权1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02,685,41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2416%；

反对70,305,83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7523%；弃权1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1%。

14、审议通过《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60,683,55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5%；反对86,46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弃权1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72,904,78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22%；

反对86,46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7%；弃权1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1%。

1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90,544,00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251%； 反对70,

226,01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740%；弃权1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02,765,23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2708%；

反对70,226,01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7231%；弃权1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1%。

1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90,544,00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251%； 反对70,

226,01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740%；弃权1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02,765,23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2708%；

反对70,226,01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7231%；弃权1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1%。

1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90,544,00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251%； 反对70,

226,01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740%；弃权1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02,765,23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2708%；

反对70,226,01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7231%；弃权1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1%。

1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90,544,00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251%； 反对70,

226,01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740%；弃权1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02,765,23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2708%；

反对70,226,01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7231%；弃权1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1%。

19、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59,408,52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9%；反对1,208,

64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0%；弃权169,5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

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71,629,7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952%；

反对1,208,6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427%；弃权169,5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1%。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周剑峰、刘贞妮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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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5月15日（星期三）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15日的交易时间，

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

为2024年5月15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4年5月15日（现场股东大会结

束当日）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季华西路127号东鹏总部大厦19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何新明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2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817,

894,890股，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6922%（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

份数量不享有表决权，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156,981,158股）。

其中，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742,860,078股，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2068%；通过网络投票出

席会议股东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5,034,8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4854%；

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情况： 参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15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4,

380,102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288%。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议案的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817,597,3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36%；反对218,

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7%；弃权79,3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4,082,6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00%；反对21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934%；弃权7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066%。

2、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817,597,3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36%；反对218,

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7%；弃权79,3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4,082,6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00%；反对21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934%；弃权7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066%。

3、审议通过了《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817,597,3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36%；反对218,

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7%；弃权79,3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4,082,6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00%；反对21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934%；弃权7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066%。

4、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817,597,3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36%；反对218,

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7%；弃权79,3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4,082,6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00%；反对21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934%；弃权7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066%。

5、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817,681,8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40%；反对213,

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4,167,1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36%；反对21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86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6、审议通过了《未来三年（2024年一2026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同意817,676,6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3%；反对218,

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4,161,9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66%；反对21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93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7、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817,597,3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36%；反对218,

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7%；弃权79,3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4,082,6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00%；反对21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934%；弃权7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066%。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812,141,88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966%； 反对5,

753,0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3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8,627,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2654%；反对5,753,0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34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817,681,8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40%；反对213,

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4,167,1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36%；反对21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86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817,676,6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3%；反对218,

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4,161,9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66%；反对21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93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817,676,6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3%；反对218,

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4,161,9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66%；反对21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93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816,627,79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51%； 反对1,

187,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52%；弃权79,3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3,113,0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965%；反对1,187,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69%；弃权7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066%。

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东鹏控股《独立董事2023年度述职报告》全文于2024

年4月20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赖江临、胡一舟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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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2月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不低于人民

币1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20,000万元（含），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回购价格不超过

人民币11.88元/股，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回购数量

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具体详见2024年

2月6日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

（202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一交易日予以公告。 现将公司首

次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一、首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情况

公司于2024年5月15日首次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回购股份数量为

877,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7%，最高成交价为7.07元/股，最低成交价为6.97元/股，成交均价为7.03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6,170,971.0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上市公

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2023年修订）》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具体如下：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未在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

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及公司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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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5月2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的《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0252023001号）。 因公司涉嫌信息披

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

定对公司立案调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3）。

2024年3月12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西监管局（以下简称“江西证监局” ）出具的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2）。

2024年5月15日，公司收到江西证监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4〕1号，现将相关内容公告

如下：

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具体内容

当事人：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龙实业），住所：江西省景德镇市乐平市工业园区

（世龙科技园）。

张海清，男，1962年6月出生，时任世龙实业总经理，担任江西世龙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世龙供应链）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住址：广东省深圳市。

汪大中，男，1969年11月出生，时任世龙实业副总经理、世龙供应链总经理。

刘宜云，男，1972年9月出生，时任世龙实业董事长、董事。

胡敦国，男，1965年8月出生，时任世龙实业财务总监。

冯建华，男，1972年4月出生，时任世龙供应链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

车有根，男，1965年8月出生，时任世龙供应链财务总监。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局对世龙实业信息披露违法

违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

享有的权利。 应当事人张海清的要求，我局于2024年4月11日举行了听证会，听取了张海清的陈述和申

辩。 当事人汪大中、刘宜云、胡敦国、冯建华、车有根进行了陈述和申辩，但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世龙实业

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也未要求听证。 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

经查明，世龙实业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2019年至2020年期间，世龙实业全资子公司世龙供应链通过与相关客户开展无实物流转、不具有

商业实质的虚假贸易业务，虚增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和利润。其中：2019年虚增营业收入166,854,566.94

元，占世龙实业当期披露收入的9.02%，虚增营业成本161,122,864.90元，占世龙实业当期披露成本的

8.65%，导致虚增利润总额5,731,702.04元，占世龙实业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绝对值的29.09%；2020年虚

增营业收入146,753,276.18元，占世龙实业当期披露收入的9.34%，虚增营业成本134,969,145.23元，

占世龙实业当期披露成本的8.73%，导致虚增利润总额11,784,130.95元，占世龙实业当期披露利润总额

绝对值的6.62%。 上述情形导致世龙实业2019年年度报告和2020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上述违法事实，有公司公告、银行账户流水、公司文件、财务资料、相关人员询问笔录、相关情况说明

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世龙实业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

第二款所述违法行为。

张海清作为世龙实业时任总经理，担任世龙供应链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参与世龙供应链虚假贸

易业务，在世龙实业2019年年度报告、2020年年度报告中签字确认，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是世龙实业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汪大中作为世龙实业时任副总经理、世龙供应链时任总经理，参与世龙供应链虚假贸易业务，在世

龙实业2019年年度报告、2020年年度报告中签字确认，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是世龙实业

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刘宜云作为世龙实业时任董事长、董事，未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在世龙实业2019年年度报告、2020

年年度报告中签字确认，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是世龙实业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

胡敦国作为世龙实业时任财务总监，未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在世龙实业2019年年度报告、2020年年

度报告中签字确认，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是世龙实业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

冯建华作为世龙供应链时任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参与世龙供应链虚假贸易业务，是世龙实业信

息披露违法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车有根作为世龙供应链时任财务总监，参与世龙供应链虚假贸易业务，是世龙实业信息披露违法行

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当事人在听证会和陈述、申辩材料中提出如下意见：

张海清提出，一是对世龙供应链虚假贸易业务不知情，没有参与虚假贸易业务。 二是现行《证券法》

2020年3月1日起施行，世龙供应链虚假贸易业务发生在2019年至2020年期间，应适用修订前的证券法。

三是挂名世龙供应链法定代表人，只在世龙实业领取工资，未在世龙供应链领取工资。 四是对2019年年

度报告的处罚超过时效。 请求重新认定参与世龙供应链虚假贸易业务的事实，并降低罚款金额。

汪大中提出，一是对世龙供应链虚假贸易业务负有领导责任，但对虚假业务的事实并不知情，未参

与业务的洽谈。二是本案应适用2014年的《证券法》。三是罚款金额过高，不符合收入对等原则。请求从

轻处罚。

刘宜云提出，一是仅作为2019年时任董事长、董事签署年度报告书面确认意见，且书面确认意见为

公司董事会集体决策的结果。 二是未参与世龙实业及世龙供应链任何经营业务。 三是已积极履职尽责，

有效防范风险，在正常的履职过程中无法及时有效识别世龙供应链相关违法事项。 请求免除处罚。

胡敦国提出，一是已积极履职尽责，对世龙供应链违法违规行为坚决制止并协助调查。 二是未参与

世龙供应链具体业务，在正常的履职过程中无法有效核查和识别虚假贸易业务。 请求免除处罚。

冯建华提出，一是入职世龙供应链以来从事的业务为真实贸易，无主观上的意愿也未从中获利。 二

是重新核实虚假金额。 三是生活困难。 请求减免处罚。 车有根提出，一是认真履行工作职责，无法知晓

业务虚假性，没有参与虚假贸易业务，不是其他直接责任人。 二是本案应适用2014年的《证券法》。 三是

处罚金额与其收入差额巨大，处罚过重金额过高。 请求减免处罚。

经复核，我局认为:

关于张海清的陈述申辩意见。 第一，张海清未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其作为世龙实业时任总经理，应当

保证其签署的上市公司年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张海清担任世龙供应链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

对涉案虚假贸易业务相关的付款申请进行了审批。 第三，世龙实业2019年年度报告、2020年年度报告披

露时间发生在现行《证券法》施行后，应适用现行《证券法》。 第四，世龙实业2019年年度报告、2020年

年度报告均存在虚假记载，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处于连续状态，本案未超过处罚时效。 对其所述的其他情

节已在量罚时予以考虑。 综上，我局对张海清提出的陈述、申辩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汪大中的陈述申辩意见。 第一，汪大中未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其作为世龙实业时任副总经理，应

当保证其签署的上市公司年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汪大中作为世龙供应链时任总经理，对涉案

虚假贸易业务相关的付款申请和合同进行了审批。 第三，世龙实业2019年年度报告、2020年年度报告披

露时间发生在现行《证券法》施行后，应适用现行《证券法》。 对其所述的其他情节已在量罚时予以考

虑。 综上，我局对汪大中提出的陈述、申辩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刘宜云的陈述申辩意见。 刘宜云作为世龙实业时任董事长，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主要责任。虽然2021年3月7日起不再担任世龙实业董事长，但仍担任董事职务，世龙供

应链虚假贸易业务发生在其任董事长期间内。 其连续两年在世龙实业2019年年度报告、2020年年度报

告中签字确认，应当保证其签署的年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 对其所述的其他情节已在量罚时予以考

虑。 综上，我局对刘宜云提出的陈述、申辩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胡敦国的陈述申辩意见。 胡敦国作为世

龙实业时任财务总监，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主要责任。 其连续两年在世龙

实业2019年年度报告、2020年年度报告中签字确认，应当保证其签署的年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 对其

所述的其他情节已在量罚时予以考虑。 综上，我局对胡敦国提出的陈述、申辩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冯建华的陈述申辩意见。 第一，我局关于虚增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和利润总额的认定事实清楚、

证据充分。 第二，冯建华作为世龙供应链时任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在案证据足以证明其行为与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具有直接因果关系。 综上，我局对冯建华提出的陈述、申辩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车有根的陈述申辩意见。 第一，车有根作为世龙供应链时任财务总监，担任世龙实业内部审计

部门负责人，在案证据足以证明其行为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具有直接因果关系。 第二，世龙实

业2019年年度报告、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时间发生在现行《证券法》施行后，应适用现行《证券法》。 对

其所述的其他情节已在量罚时予以考虑。 综上，我局对车有根提出的陈述、申辩意见不予采纳。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

规定，我局决定：

一、对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两百八十万元罚款；

二、对张海清、汪大中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一百四十万元罚款；

三、对刘宜云给予警告，并处以一百万元罚款；

四、对胡敦国、冯建华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六十万元罚款；

五、对车有根给予警告，并处以五十万元罚款。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 将罚款汇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开户银

行：中信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账号：7111010189800000162，由该行直接上缴国库，并将注有当事人名

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委员会办公室和江西证监局备案。 当事人如

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 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

议，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复议和诉讼期

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开展。 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情况，公司

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月修订）第9.5.1条、第9.5.2条、第9.5.3条规定的重大

违法强制退市的情形。

2、公司针对此次事项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公司将认真吸取经验教训，加强内部治理的规

范性，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维护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2748 证券简称：世龙实业 公告编号：2024-017

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

股票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2024年3月12日，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江西监管局（以下简称“江西证监局” ）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2024年5月15日，公司收到江西

证监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4〕1号。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2024年4月30日发布并施行的《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中新旧规则适用的衔接安排第七条，公

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2、公司股票自2024年5月16日开市起停牌一天，自2024年5月17日开市起复牌。

3、公司股票自2024年5月17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股票简称由“世龙实业” 变更为“ST世

龙” ，证券代码仍为002748。 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为5%。

一、股票的种类、简称、证券代码、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起始日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2、股票简称：由“世龙实业” 变更为“ST世龙”

3、股票代码：002748

4、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起始日：2024年5月17日

5、公司股票停复牌起始日：2024年5月16日开市起停牌，2024年5月17日开市起复牌。

6、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日涨跌幅限制：5%

二、公司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主要原因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中新旧规则适用的衔接安排第七条：自新规则施行之日起，上市公司收到中

国证监会相关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 适用新规则第9.8.1条第八项关于虚假记载其他风险警示情形的

规定。 新规则施行前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载明公司披露的年度报告财务指标存在虚假记载，但在

新规则施行后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同样予以适用， 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对公司股票交易实

施其他风险警示。

2024年3月12日，公司收到江西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载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

和2020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2024年5月15日， 公司收到江西证监局下发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

〔2024〕1号，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情况，公司未触及《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月修订）第

9.5.1条、第9.5.2条、第9.5.3条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情形，因此，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三、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有关事项的提示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于2024年5月16日开市起停牌一天，自2024年5月17

日开市起复牌恢复交易并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简称由“世龙实业” 变更为

“ST世龙” ，证券代码仍为“002748” ，实行其他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由10%变为

5%。

四、公司董事会关于争取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意见及具体措施

公司董事会已知上述事项对公司造成的不利影响，就本次事项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公司

将认真吸取经验教训，加强内部治理的规范性，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8.8条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因触及本规则第9.8.1条第八项情形，其股票交

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后，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 可以向本所申请对其股票交易撤销其他风险警示：

（一）公司已就行政处罚决定所涉事项对相应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进行追溯重述；（二）自中国证监会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已满十二个月。 ”

对于行政处罚中涉及的前期会计差错事项，公司已于2024年4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前

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0）及其相关公告，公司已对前期会计差错进

行更正，并对2019年度、2020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 公司将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满十二个月后，及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

五、实行其他风险警示期间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主要方式

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公司将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接受投资者的咨询，并在不

违反内幕信息保密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安排相关人员及时回应投资者的问询。 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主

要方式如下：

1、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2、联系电话：0798-6735776

3、电子邮件：jiangxiselon@chinaselon.com

4、联系地址：江西省景德镇市乐平市塔山工业园区世龙科技园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5日


